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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知识、理性和行动及其相互关系

的研究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前沿课题。这项研

究的升温反映了人类在面对日益不确定的环境

和未来时，迫切需要更好地理解自身行动和把

握自己前途的愿望，而采用多学科整合研究的

方式，则有利于将这些传统上主要由哲学研究

的问题引向深入和具体，从而获得更有理论意

义和实践价值的答案。目前，涉及这项研究的

学科主要包括哲学中的认识论和心智哲学、逻辑学、对策论、认知科学、人工智能和经济学等，

并且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公开发表。①  

  不过，笔者注意到，在这项研究中，一个学术上重要且具有现实意义的方面却几乎被所有研

究者忽视，那就是科学知识与理性行动之间的关系。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往的研究者并未意识

到或不承认科学知识与常识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因而在考察知识、理性与行动的关系时通常笼

统地用常识来代表所有知识。然而，科学知识与常识虽然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或具有共性，但前

者并非是后者的简单延伸，事实上在许多方面超越于后者。结果，与常识相比，科学知识与理性

行动之间的关系就呈现出新的特性。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有人试图仅仅运用常识来达到一个深奥的科学目标时，他的行动将不

会是理性的；与此相对照，在个人的日常行动中，如果只需凭借常识就足以达到目标，而有人却

偏偏要用复杂的科学理论，则他的行动也就不那么理性了。由此引出的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为：在

什么条件下，一个行动者基于科学知识的行动是理性的？笔者将主要从哲学的视角就这一问题作

些探究。  

    

  一 基于知识的理性行动  

    

  探究科学知识与理性行动之间的关系，首先需对其中所涉及的知识、行动和理性等概念进行

必要的阐释和界定。  

  传统上，知识被定义为得到辩护的真信念，即，“一个人知道某事P，当且仅当(1)她相信

它，(2)它是真的，并且(3)她的信念得到辩护”。②而在当代认识论中，这个定义很大程度上已

经被废弃。拒绝的理由是多方面的。哲学家盖梯尔(E. Gettie)所提供的反例表明，满足上述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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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信念并不一定就是知识。③常识也告诉我们，知道什么与相信什么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

别：一个人可以知道某个信念，但并不相信它，反之亦然。例如，我知道“人死后灵魂可以上天

堂或下地狱”，但我并不相信它，而我可以相信“存在着外星生命”，但却并不知道。因此，用

信念来定义知识并不恰当。拒绝上述定义的另一个理由是，将知识仅仅理解为命题性信念显得过

于狭窄。事实上，对于一个认知者或行动者来说，获取技能性知识和亲知同样必要甚至更为基

本。④  

  鉴于运用信念和真等概念定义知识遇到的困难以及单纯考虑命题性知识的局限，我们有必要

从新的角度来阐释知识概念。一条可行的进路是将知识与认知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因为动态地

看，知识恰是认知过程的产物。当我们知觉、思考、操作或评价某个对象时，我们就在从事认知

活动。在活动中，我们获得所探询对象的信息或形成关于对象的观念和身体图式，而这些信息、

观念和图式可统称为知识。以这种方式所理解的知识既可为真也可为错，既包括经验技能也包括

理论假设，从而更符合人们对知识的直觉，同时亦可克服将知识仅看作命题性信念的局限。以

下，笔者将从这种宽泛的意义上来使用知识概念。  

  虽然每个人每天都在展开各种各样的行动，但要给“行动”概念一个恰当的定义或给出合适

的阐释却并不容易。直观上，行动就是指一个人有意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所实施

的动作是无意的，比如打个哈欠或随便移动脚步，一般并不认定为行动。困难在于，这里的“有

意”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在行动哲学中它至今仍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撇开对单独某个概念的

定义，哲学家倾向于阐释构成行动的一般模型。在当代英美分析哲学中，对行动结构的阐释是一

个活跃的研究课题。不少哲学家认为，一个人的行动总是基于某种理由，而构成理由的是两个基

本要素，即愿望和信念。例如，当一个人产生想喝咖啡的愿望，并且拥有不远的街角处有一家实

惠的咖啡店的信念，这样就可以说明他朝咖啡店走去的行动。在这种阐释中，知识的概念并没有

直接呈现，但愿望是以某些知识为基础的(如知道咖啡可以喝)，信念在一定条件下就是知识，故

分析行动的结构实际上离不开知识。  

  不过，笔者不准备采用愿望和信念来阐释行动及其理由，主要原因是一个人可以有各种各样

美好的愿望，但不一定触发行动或成为行动理由的组成部分，而信念概念也过于宽泛和模糊，无

助于我们界定和分析理性行动。另外，研究行动理论的哲学家主要着眼于个体的行动，而探究科

学知识与理性行动之间的关系时，所要关注的行动者不仅包括个体，更多的是由个体构成的集体

或组织。基于这样的考虑，这里选择更有利于分析知识、理性与行动之间关系的目标和手段概

念。在日常活动和社会实践中，目标是人们想要达到的状态。当作为个体或集体的行动者设定某

个或某些目标，并且为目标的实现选定相应的手段时，他(或他们)所做的就可认为是(有意的)行

动。由于目标的设定和手段的选择均以一定的知识为基础，而行动的展开又可以是一个获取或运

用知识的过程，所以说，知识与行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不过，虽然行动者的行动总以一定的知识为前提，但对于一个具体的行动而言，并非只要选

择与行动相关的知识就是理性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想喝放在面前桌子上的一杯水，为了达

到这个目标，我可以运用常识，如只需“抓住杯子的柄，稍微用点力，往嘴边送”等，就能展开

有效的行动而实现目标。当然，假如我愿意，也可以运用牛顿定律来先计算我的手用力的大小和

杯子的重心等，然后再根据这些知识实施更为精准的行动。但如果为了喝上一口水，我真的做这

样一番费力的计算，那么，我的行动能否算作理性的？恐怕不是，我显得太傻了。  

  因此，在确定一个行动是否为理性的时，应该考虑设定目标和达到目标所采用的知识是否恰

当。鉴于此，这里采纳哲学家邦格(M. Bunge)提出的关于理性行动的定义：一个行动是理性的，

“当且仅当(1)对于设定的目标是最适当的，(2)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基于最合适的相关知识加

以选择或决策”。⑤从中可以看出，理性行动预设了行动者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它以自由行动为



前提。这种自由体现在行动者能够对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手段进行选择，这样，如果一个行动者的

行动是基于某种因果的必然性或处于某种外力的控制，那么，相应的行动就没有理性可言。必须

说明的另一点是，定义中运用了“最”字来修饰“适当”和“合适的知识”，这似乎意味着采用

了两分法的分类原则，将行动分为理性的和非理性的。不过，之所以这样定义是出于规范性的考

虑，意指理性行动应该满足如此这般的条件。而在实际评价中，我们通常是在程度上比较的意义

上来使用理性概念，确定有限资源下两个或多个行动中哪个更为理性。  

  为了简单起见，现在假定所要达到的目标已经设定，这样，实现目标的手段可依赖的知识仍

然是多方面的，可以是一个从常识到最精确的科学知识的谱系，而究竟哪些知识对于行动而言最

为合适，则依赖于目标和可用知识的效率。那么，究竟在什么条件下，人们运用科学知识展开行

动才是理性的呢？为此，有必要了解科学知识的价值。  

    

    

  二 科学知识的价值  

    

  在当今社会，科学已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而与科学紧密相连的技术则时刻改变着人类

发展的轨迹。虽然任何一位受过学校教育的人或多或少学过一些科学知识，可在日常生活中运用

专门的科学知识来解决问题的机会其实并不多。通常的情况是依赖有效的常识，偶尔也会用到一

些相关的科学知识。另一方面，人们对科学的理解还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对科学知识的价值依

然存在种种误解。  

  从认识上看，科学是一种探寻和求解科学问题的认知活动，而科学问题很可能起源于人类面

对自然产生的迷惑和敬畏。粗略地说，人类的认知活动可分为两类，即自然认知和科学认知。自

然认知就是一个人在日常环境中进行的认知活动，它直接凭借人自身的感官获取外在的信息并运

用自然语言进行表达和推理，相应的知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常识。科学认知一般是在经过筛选

或控制的环境中进行，认知者除了运用自己的感官和自然语言外，还需要借助各种仪器设备和符

号系统的形式表达。不过，只有当利用自然认知所获得的常识不足以帮助人们理解和把握自然现

象时，科学认知的必要性才会真正凸现出来。因此，虽然科学知识通常是以常识作为先导和前提

条件，但科学认知的特性使得它往往超越于常识。简单地说，这种超越体现在：由于科学认知可

以借助仪器去研究人类感官所不能直接观察的现象或事件，因而科学知识中包括许多常识中没有

的研究对象，其中不少仅仅靠常识甚至无法想象，如物理学中的电子和正电子；科学家发明超越

于常识的种种假设，并试图对常识所描述的现象作出解释，从而达到更深更系统的理解；科学依

仗特殊的技术或通过控制研究对象所处的条件对假设进行严格的检验。这表明科学知识比常识更

为系统和精确，具有更深刻的解释力和预言力，而在有效运用方面却需要更多的付出，并且对应

用的环境也有更严格的要求。这些差异导致科学知识与常识在人们的行动中担任的角色或所起的

作用也不相同。  

  不过，科学知识与常识的差异并不否定两者之间存在共性和连续性。这种共性尤其表现在价

值方面：科学知识和常识均要求为真，并且两者对于人们的行动而言都可以是有用的。当然，在

真的程度和效用的大小方面，科学知识与常识之间往往存在显著的差别。  

  人们从事科学认知的基本目的就是理解自然和人类社会自身，这就决定了科学知识应当描述

所认识的现象并且对它们作出解释或预言。而这样的描述、解释和预言能否成功取决于作为科学

知识核心的理论或规律是否真的表征了认识对象的结构和过程，也就是说科学理论或规律是否为

真。因此，从认识上说，真是科学知识的内在价值。不过，一个理论或规律的是否为真只有通过

经验的检验才能确证或否证。由于这样的检验一般来说是有条件的和有限的，所以，科学知识的



真实际上只是似真，即一定程度上的真，而这也就意味着它是可错的。  

  科学知识的另一个价值就是实用。因此，它是一种工具价值。这种价值表现为两个方面：一

是有些科学知识可服务于进一步的科学认知，如科学观察和测量；二是用于实用的行动，尤其是

作为技术活动的基础，体现在相关的知识对目标的实现是否有效。以下所要探讨的主要是后一种

情况。  

  在人类的认知和实践活动中，真与实用在一定程度上是两个可彼此分离的价值。我们知道，

在科学知识体系中，许多知识是真的或可能为真，但并没有多少实用价值(或至少没有直接的实用

价值)，例宇宙学中的大爆炸模型；与此相对照，在人们的行动中，大量有用的信念并不为真，甚

至迷信和谎言对于目标的实现也可能有效。不过，在与科学相关的实践活动中，科学知识的真与

有用可以达到内在的统一，由此而展开的行动也更为理性和可靠。  

    

  三 理性行动的科学依据  

    

  在人们的行动中，如果一种知识的实用价值是基于它的真而产生或强化的，我们就认为这两

种价值之间是内在统一的。那么，科学知识的真和有用何以可以实现内在的统一？关键在于，在

适当的条件下，科学理论或规律可以转化为展开有效行动的规则。例如，我们知道一条关于水的

物态的简单定律：“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水的沸点是100摄氏度”。这就使我们可获得如下一条

规则：“如果想获得沸水，就应该将水加热到100度”，或可得到另一条否定的规则：“倘若不想

让水沸腾，就不要将水加热到100度”，而这两条规则在我们达到目标的行动中可用并有效。  

  当然，在许多实际的人类行动中，将科学理论或规律转化为实用规则的过程比上述例子要困

难和复杂得多。这是由科学理论或规律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由于科学理论在普遍性、抽象性和表

达形式上超越于常识(那些充分数学化的物理科学理论更是如此)，所以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一般

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而同样具有挑战性的是如何通过分析、计算，将理论或规律变成在具体行

动中可以运用的操作性知识和规则。通常，这种计算和具体化的工作量十分巨大，以致在大多数

日常情况下，基于科学知识的行动实际上并不可行。正如上述喝水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倘若真

的根据牛顿力学的定律来确定喝水的具体规则和知识，那么，我也许在尚未喝到水之前就干渴死

了。  

  由此看来，在一个理性行动中，采用何种知识取决于行动者从所选知识中可能的获益和运用

这些知识的付出。也就是说，在目标设定的情况下，只有当收益与付出达到某种最佳的平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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